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漯河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

漯知战联办〔2022〕6 号

关于建立漯河市知识产权技术
调查官制度的通知

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

位：

为进一步推进我市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能力建 设工

作，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，全面提升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

保护能力，经研究，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联

席会议办公室制定《漯河市知识产权技术调查官制度》，现予以

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2 年 8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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漯河市知识产权技术调查官制度

为全面提升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保护能力，根据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》、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《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专利、集成电

路布图设计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的若干规定（暂行）》（国知

办发保字〔2021〕17 号）和河南省知识产权局《关于印发河南省

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通知》（豫知〔2022〕

4 号）等文件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漯河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暨知识

产权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联席会议办公室”）

决定建立漯河市知识产权技术调查官制度，旨在充分发挥技术调

查官作用，提高我市知识产权行政裁决能力和知识产权审判质量

效率。

一、工作职责

技术调查官是指主要从事、但不限于知识产权行政裁决案件

和人民法院审判的辅助人员。技术调查官根据行政裁决办案人员

和司法机关的指派，负责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涉及的技术问题

进行调查、询问、分析和判断等，为行政执法人员和法院审理人

员提供专业技术意见，参与知识产权案件办理工作中，技术调查

官以兼职形式参与案件相关工作。

二、选聘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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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调查官主要从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事业单位、中介

机构、社团组织等三维选聘，专业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法律类和技

术类。

三、选聘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具有良好的政治品质，严格遵纪守法、保守秘密、廉洁自

律、科学公正、作风正派；

2.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、沟通交流能力；

3.身体健康，能够独立承担有关工作任务；

4.未受过刑事处罚，未曾受过党纪、政纪处分，无不良信用

记录，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纪问题正接受调查、被开除公职以及

不具有不适合担任调解员或技术调查官其他情形等。

（二）专业条件

满足下述 1、2 项中任意一项：

1.具有普通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中级 以上

专业技术资格，并具有 5 年以上机械、化工、材料、电子信息、

计算机、医药、生物、农业等技术领域生产、设计、 研发经验，

熟知相关技术领域的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；

2.具有 5 年以上知识产权代理、知识产权行政调处、司法审

判或取得专利审查资格证满 1 年以上等相关实际从业经历。

对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取得证书、具有专利审查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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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代理人、专利行政案件诉讼代理人、专利民事案 件诉讼代理

人资格的优先考虑。

四、选聘程序

（一）申请

技术调查官由本人申请，并如实填写《漯河市知识产权 技术

调查官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提交所在单位盖章的报名表原件

和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以及可证明工作技能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

件 1 份，如：职称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、专业等级考核证书、荣

誉证书、从事本专业工作业绩证明材料等。 各单位可根据选聘条

件规定的内容, 择优推荐。

（二）审查

联席会议办公室综合考虑报名者的学历、履历、专业特长等，

确定技术调查官人选，并择优拟定入选名单。

（三）公示

联席会议办公室颁发聘任证书并予以公示，技术调查官聘期

为三年，到期后可以续聘。

五、工作方式

（一）工作派遣

人民法院和知识产权行政机关可以指派一名或多名技术调查

官参与办理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。案件是否需要指派

技术调查官的，由案件负责人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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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工作要求

该工作要求主要指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行政裁

决、司法审判案件。

1.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行政裁决、司法审判案

件的，应当事先查阅相关技术资料，可以就调查的方法、步骤、

注意事项等提出建议，也可以就案件所涉技术问题向当事人及其

他案件参与人员发问。

2.技术调查官应当在案件合议、庭审前就案件所涉技术问题

提出技术意见，技术意见由技术调查官独立出具并签名，不对外

公开。技术意见应当载明以下内容：案号、案由、当事人情况等

案件基本信息；案件所涉技术问题的归纳；针对有争议的技术问

题出具意见和理由，并应当对当事人现有技术抗辩主张予以回应；

相关参考资料内容和出处；其他与案件技术问题相关的必要内容。

技术调查官提出的技术意见可以作为案件办理认定技术事实的参

考。技术调查官可以列席行政案件合议、司法案件合议庭评议、

庭审，其提出的意见应当记入合议和评议笔录，并由其签名，技

术调查官对案件决定不具有表决权。

六、队伍管理

（一）技术调查官对于参与知识产权案件中知悉的案件信息，

包括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其他信息，负有保密义务。

（二） 技术调查官违反与知识产权案件办理工作有关的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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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法规及相关规定，贪污受贿、徇私舞弊，故意出具虚假、误导

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实技术意见的，应当依法追究责任。

（三） 技术调查官任期内，如因个人原因要求提前退出的，

应当提出书面申请，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

意退出的决定。市联席会议办公室认为技术调查官 存在不适合担

任的情形，可以书面告知其原因并要求其退出。

（四） 办案单位应当自确定或者变更技术调查官之日起三

个工作日内告知当事人，当事人自收到告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

有权对技术调查官提出回避申请，并说明理由。回避理由在技术

调查官参与案件后知道的，当事人可以在知道后三个工作日内提

出回避申请。技术调查官与参与案件双方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存

在近亲属、有利害关系以及其他关系，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办理的，

应当自行回避。

漯河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2年8月16日印发


